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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开 放 大 学 
 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2 年春季学期国家开放大学期末
考试考点申报及基础信息核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县开放大学： 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2 年春季学期国家开放大学考点申报工

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2022 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考点申报及考

点基础信息核对工作已正式开始，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时间 

2022 年 4 月 26 至 5 月 8 日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设立临时考点、原考点地址变更等情况均需申报。考

点申报材料如下：《附件 1：国家开放大学全国统一考试考点申

报表》（电子档一份、盖章纸质材料 3 份）、《附件 2：国家开放

大学全国统一考试考点申报汇总表》（电子档一份、盖章纸质材

料 1 份）、拟申报考点场地照片（保密室、机试考场、纸笔考场、

监控屏蔽设备等）。以上材料电子档请上报 QQ 邮箱，纸质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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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寄至国开江苏分部。 

（二）原有考点基础信息发生变动的，请直接在《附件 3：

2022 年春季学期国家开放大学全国统一考试考点信息汇总表》

上进行修改，修改部分务必标红。各考点务必认真核对自身的考

点信息，切实按考点现有条件进行填写。请各市校以市校为单位

按时上报《附件 3：2022 年春季学期国家开放大学全国统一考试

考点信息汇总表》电子档至 QQ 邮箱。如果没有考点信息变更，

请直接在“市校考务群内”回复“**市校及下属考点 2022春期末考

试考点信息无变更”。 

（三）本次考点申报及考点基础信息核对工作结束后，考点

如遇不可抗力无法在原考点组织考试或考点现有教室数无法满

足本次考场编排需另外租借场地的，请于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

前按临时考点进行补申报，申报材料详见前文通知。 

（四）请各市校务必组织所辖考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考点申

报及考点基础信息核对。 

三、材料提交 

（一）各市校统一收集、汇总、上报所辖考点的申报材料。 

（二）5 月 8 日前将附件 1、附件 2 和附件 3 的电子文档上

传 QQ 邮箱。国开江苏分部对电子文档材料进行初审。 

（三）各市校根据国开江苏分部初审意见，将符合申报条件

的考点纸质材料（加盖公章）邮寄至国开江苏分部。 

未尽事宜，请与国开江苏分部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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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韩江平 

联系电话：025-86265397 

邮    箱：263522786@qq.com 

邮寄地址：南京市江东北路 399 号图书馆楼 512 室 

 

附件：1. 国家开放大学全国统一考试考点申报表 

2. 国家开放大学全国统一考试考点申报汇总表 

3. 2022 年春季学期国家开放大学全国统一考试考点 

  信息汇总表 

 

 

 

江苏开放大学 

2022年 4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南京化工技师学院，燎校各学习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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